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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工 作 通 知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第（05）号 

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关于 19-20 学年第二学期 

顶岗实习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依据教育部《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 2020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的通知》、《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实习实训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落实《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令（第 5号）》关于支持企业开工复工的有关要求，结合我校顶岗实习

工作实际，现对本学期顶岗实习相关工作通知如下，请各教学单位组织落实。 

一、加强管理，做好防护，确保安全。 

1、顶岗实习学生的安全防护是实习管理工作的核心，各教学单位要逐一与实习单位确认

学生实习岗位的安全防护工作实际情况，在确保岗位实习安全的前提下，并与学生家长及学

生本人通报后，实施顶岗实习指导和日常管理工作。在到达实习岗位前要完成《阜新高等专

科学校顶岗实习工作告知书》的通报工作（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通

告，以书面、电话、信息、电子邮件等形式进行告知并进行相关告知记录的存档工作），具体

内容见附件 1。 

2、严格管理“习行实习管理平台”的使用和数据检查。要求各实习指导教师每日通过定

位功能，准确掌握实习学生所处位置，如有变动第一时间报告教学单位负责人；要求顶岗实

习学生每日进行平台报告（原周报告改为日报告，日报告的主要内容以实习防护安全为主），

同时加强顶岗实习质量管理；各教学单位每周对顶岗实习学生的相关情况进行汇总，涉及疫

情防控及学生岗位实习安全的问题第一时间向教务处分管实习管理工作负责人报告，极特殊

情况向分管副校长报告。 

3、各教学单位自 3 月 30日 8:00起，对处于不同位置的顶岗实习学生进行一次通讯信息

的确认工作，要保证“校、企、生、家”四方通讯信息准确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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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教学单位针对顶岗实习工作，要进行专项任务布置，对相关教师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二、强化实习指导教师与实习企业负责人的信息沟通。 

1、各专业的实习指导教师，要在学生返岗前针对疫情防控的具体情况进行沟通确认，保

障学生岗位实习的安全有序。在学生的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及生活环境条件保障等方面做好

安排。 

2、各教学单位要与实习企业做好顶岗实习学生的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在学生身体出现异

常情况时，要共同在属地卫健疾控部门的指导下，按规范流程做好实习学生的隔离及医疗救

治等工作。 

三、针对性做好 2020 届毕业生就业相关工作。 

按照学校对就业工作的统一安排和要求，针对性做好顶岗实习与毕业生就业的衔接工

作，确保学生稳定就业及质量。 

 

  

 

阜新高等专科学校 教务处  

2020年 3 月 30日 


